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2021年度公开市场业务 

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1年度第10号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35 号）

等相关规定，现将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资产”

或“公司”）2021 年拟在公开市场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有关信息披露

如下： 

 

一、 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概述及关联交易类型 

泰康资产开展资金运用投资过程中，可能与部分关联方在公开市

场发生时限紧、标准化的、价格相对公开透明的公开市场资金运用类

交易，具体见下交易协议主要内容部分。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对开展资金运用涉及的业务类型进行梳理，具体分析每项业

务关键特征，将 2021 年度以关联方为交易对手的银行间融资/融券业

务、以关联方为交易对手的债券交易（含分销买入和二级市场买卖）

以及买卖关联方非公开发行的债券等时限紧、标准化、价格公开透明

的公开市场业务涉及的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 交易对手情况 

公司关联方名单中包括证券公司、保险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等对



公司公开市场投资业务有重要影响的主体，具体如下： 

关联方

名称 
关联关系 

企业类

型 

注册

资本 
经营范围 

泰康保

险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泰康资产的

控股股东 

其他股

份有限

公司(非

上市) 

272919

.707

万元人

民币 

投资设立保险企业；管理投资控股企业；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业务；经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高盛高

华证券

有限责

任公司 

间接持有泰

康资产 5%以

上股份的股

东高盛集团

持有 50%以

上股份的公

司 

有限责

任公司

(中外合

资) 

109387

.7551

万元人

民币 

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

（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与保

荐；外资股的经纪；债券（包括政府债券、

公司债券）的经纪和自营；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泰康养

老保险

股份有

限公司 

与泰康资产

同受泰康保

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控

股的公司 

其他股

份有限

公司(非

上市) 

400000

万元人

民币 

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

年金业务、团体人寿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

险业务、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业务、个人长期

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服

务业务及代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仅代理泰康人寿保

险有限责任公司和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的保险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

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2月 27 日）。（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物美商

业财务

有限责

任公司 

间接共同持

有泰康资产

超过 5%的股

份的公司所

间接持股超

过 50%的公

司 

其他有

限责任

公司 

50000

万元人

民币 

（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

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

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

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



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成员单位办理

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马上消

费金融

股份有

限公司 

间接共同持

有泰康资产

超过 5%的股

份的公司施

加重大影响

的公司 

股份有

限公司 

400000

万元人

民币 

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

境内股东的存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

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与消费

金融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代理销售与消

费贷款相关的保险产品；固定收益类证券投

资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

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审批和许

可后，方可经营】。 

国投泰

康信托

有限公

司 

泰康资产与

其控股股东

泰康保险集

团合计持有

约 30.51%的

股份的公司 

其他有

限责任

公司 

267054

.5454

万元人

民币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

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

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

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

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

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

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

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

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

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

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东方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泰康资产的

独立董事担

任董事的公

司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外合

资、上

市) 

699365

.5803

万人民

币 

证券经纪；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咨询；与证

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

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承销

（限国债、地方债等政府债、政策性银行金

融债、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主管的融资品

种（包括但不限于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

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开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泰康资产的

独立董事担

任独立董事

的公司 

股份有

限公司

(非上

市、国

有控股)  

950000

万人民

币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

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品。（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中原农

业保险

股份有

限公司 

泰康资产的

独立董事担

任独立董事

的公司 

其他股

份有限

公司(非

上市) 

210898

万人民

币 

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短期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

保险，其中农业保险及其他涉农保险保费收

入总和占全部保费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60%；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

许的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泰康人

寿保险

有限责

任公司 

与泰康资产

同受泰康保

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控

股的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法人独

资)  

300000

万人民

币 

开展各类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业务，其

中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

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

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及共保业务；开展为

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

业务；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范

围内，代理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的保险业务；开展保险咨询业务；依照有关

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业务；开展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招商局

公路网

络科技

控股股

份有限

公司 

与泰康资产

受同一方控

制的泰康人

寿持有约

6.37%的股

份，并委派

李振蓬担任

董事的公司 

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 

617821

.1497

万元人

民币 

公路、桥梁、码头、港口、航道基础设施的

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投资管理；

交通基础设施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开

发、研制和产品的销售；建筑材料、机电设

备、汽车及配件、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的销

售；经济信息咨询；人才培训。（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保利发

展控股

集团股

份有限

公司 

与泰康资产

受同一方控

制的泰康人

寿持有约

7.07%的股

份，并委派

邢怡担任董

事的公司 

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

自然人

投资或

控股) 

119326

7.5162

万元人

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建筑物

拆除（不含爆破作业）;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

务;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建筑

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土石方工程服

务;建筑物空调设备、通风设备系统安装服

务;酒店管理;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

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 

阳光城

集团股

份有限

公司 

与泰康资产

受同一方控

制的泰康人

寿持有约

8.53%的股

份，并由泰

康人寿和泰

康养老共同

委派董事的

公司 

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

国有控

股) 

405007

.3315

万人民

币 

对外贸易（不含国家禁止、限制的商品和技

术）；电力生产，代购代销电力产品和设

备；电子通信技术开发，生物技术产品开

发，农业及综合技术开发；基础设施开发、

房地产开发；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机械电

子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百货、针纺

织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

化学品）、重油（不含成品油）、润滑油、

燃料油（不含成品油）、金属材料的批发、

零售；化肥的销售；对医疗业的投资及管

理；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云南滇

能禄劝

电磷开

发有限

公司 

与泰康资产

受同一方控

制的泰康人

寿通过华润

信托中电投

云南项目持

有公司约

13.38%的股

份，并委派

一名董事 

其他有

限责任

公司 

64775.

67 万

人民币 

电力生产及销售；电力开发投资；电力设备

及零部件销售；电气、机械安装及检修；电

力技术服务及咨询；磷矿资源开发筹建。 



物美科

技集团

有限公

司 

间接共同持

有泰康资产

超过 5%的股

份的公司 

其他有

限责任

公司 

80000

万元人

民币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购销百货、五金交电

化工、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

机械电器设备、装饰材料、日用杂品、电子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家具；销售食品添加

剂、厨房用具、卫生间用具、灯具、箱、

包、钟表、眼镜、化妆品、卫生用品、鲜

花、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广播电视设备、

汽车、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文化用品、

体育用品、珠宝首饰、医疗器械 I类；自营

和代理商业系统的出口业务；经营连锁企业

配送中心批发商品和连锁企业自用商品及相

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业出租设施；加工

食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但国家规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投资咨询；投资

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

理；市场调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食

品；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零售烟草。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

零售烟草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嘉德投

资控股

有限公

司 

间接持有泰

康资产超过

5%的股份的

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自然人

投资或

控股) 

100000

万人民

币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

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电脑图文设

计；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零售电子产

品；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文化用

品、日用品；教育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

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国嘉

德国际

拍卖有

限公司 

间接持有泰

康资产 5%以

上股份的股

东嘉德投资

控股有限公

司持有 50%

以上股份的

公司 

其他有

限责任

公司 

31143

万人民

币 

中外文化艺术品的拍卖、收售、鉴定、估

价；罚没物品、抵押品、各类知识产权、企

业产权、土地使用权、不动产的拍卖；佣金

代理；开展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咨询、培训、

展览业务；文物复仿制品的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工艺

品、珠宝首饰、钟表；出租商业用房；出租

办公用房；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文物拍

卖；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食

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02月 16

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文物

拍卖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三、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公开市场投资业务以公开竞价及协议定价为主，且通常存

在对价格偏离度的监督机制，基本无实质利益输送风险。 

为规范此类关联交易行为，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董事会

对 2021 年度泰康资产受托管理资金运用中公开市场相关业务涉及关

联交易类型及交易金额审批如下： 

编

号 

业务类型 审批关联交易额

（亿元） 

1.  以关联方为交易对手的银行间融资/融券回购 184 

2.  以关联方为交易对手债券交易（含分销买入和二级市场买卖） 1270 

3.  买卖关联方非公开发行的债券 461 

  
单位：亿元人民币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关联交易均需遵循公平原则，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不得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关联交

易价格应采用市场公允价格，结合市场供求和产品情况进行定价，条

件公允，明确交易对价的确定原则及定价方法，原则上不得偏离市场

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交易价格以公开市场活跃报价、产

品净值、或以权威价格提供机构公开发布的报价作为指导价格，随行

就市，以确保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五、 交易决策及审议过程 

（一） 决策的机构、时间和结论 

本次交易的具体经办部门为公司集中交易室、固定收益投资中心、

第三方投资部和年金投资部等，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已经泰康资产第五



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书面意见。 

（二） 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1.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过程： 

2021年 4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十四次会议，经通讯表决方式： 

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泰康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6 个关联方的 2021 年度公开市场业务重大

关联交易的报告。 

以 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东方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公开市场业务重大关联交易报告，相关

审议人员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要求履行回避。 

2.董事会审议过程： 

上述议案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经现场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书面意见。 

以 8 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泰康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2个关联方的 2021 年度公开市场业务重大关

联交易报告。 

以 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嘉德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4 个关联方的 2021 年度公开市场业务重大关联

交易报告，相关审议人员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要求

履行回避。 



以 6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东方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公开市场业务重大关联交易报告，相关

审议人员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要求履行回避。 

 

六、 银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

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

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反映。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4 月 29日 

 


